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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安全帽产品质量长三角联动监督抽查实施方案
第一部分 产品情况和抽查总体工作

一、抽查产品基本情况及产业分布

1.产品定义

按照GB2811-2007《安全帽》的定义：安全帽是指对人头部受坠落物及其他特定因素引起的伤害起防护作用的帽。由帽壳、帽衬、下颏带、附件组成。

2、抽样产品种类

安全帽按技术性能可分为具备基本技术性能和具备特殊性能的安全帽。具备基本技术性能的安全帽仅可以对落物对头部造成的伤害进行防护，而在一些坑道作业、有明火及火灾隐患的场所如：矿井作业、电力石油、金属冶炼等就需要采用具有侧向刚性、防静电或电绝缘及阻燃性能的安全帽。具备特殊性能的安全帽可依据作业场所的需要具备单一的特殊性能或者是多种特殊性能的组合。

安全帽的帽壳制造材料可划分为：塑料、玻璃钢、竹编等。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帽壳材质是塑料和玻璃钢。
2.产业分布
我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目前我国每年安全帽的产销量约在5000万顶左右，产值达到数十亿元，而出口量则在1000万顶左右。我国安全帽生产企业遍布全国，生产企业约在500家左右，东南沿海各省相对集中，目前生产企业数量较多的省份有河北、浙江、山东、江苏、广东、辽宁、安徽等，约占全国生产企业的69%，其余省份约占31%。

图1  我国安全帽生产企业地区分布
二、产品质量情况分析
根据2019年1月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公布的安全帽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该次共抽查了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南、广东、四川等11个省、直辖市71家企业生产的71批次安全帽产品，有12批次产品不符合标准的规定，不合格率为16.9%。
通过对安全帽生产企业的持续监督抽查，将为监管执法机构提供有力技术支撑，有利于行业整体质量的提升。
三、企业生产规模划分

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划分。

表 1
 企业生产规模划分方法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注：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
四、产品管理情况
1、产品执行标准情况
安全帽产品涉及强制性标准：GB2811-2007《安全帽》
2、产品质量监控实施规范情况：

安全帽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方案主要参考了：安全帽产品国家监督抽查方案
五、抽查数量和承检机构
本次联动抽查为生产领域抽样，拟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四个省市选择部分大、中、小型企业抽取样品。本次联动抽查拟抽取79批次样品，各省市抽查的数量及承检机构详见表2。
表2  各省市抽查的数量和具体区域划分
	省市
	抽查产品（批次）
	负责该区域抽样及检测的承检机构

	上海
	9
	上海市劳动防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浙江
	20
	中国商业联合会百货劳保用品商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天津）

	江苏
	30
	江苏省特种安全防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安徽
	20
	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总计
	79
	/


六、抽查工作职责分工和进度要求
1、 职责分工
本次抽查由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统一协调部署，各区域省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确定本行政区域内承检机构并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联动监督抽查工作，以及联动抽查后处理工作。
受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为本次安全帽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的牵头机构，承担技术支持工作和汇总分析抽查结果。各承检机构按照省市市场监管局要求完成抽样、企业调查、检测、汇总数据和编写抽查结果总结报告的工作。
2、抽样工作进度要求
    本次安全帽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由上海市劳动防护用品质量监督检测站、江苏省特种安全防护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中国商业联合会百货劳保用品商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天津）、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4家承检机构负责完成本次抽查任务。抽查时间进度安排见表3。
表3  安全帽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时间进度安排
	序号
	工作环节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项目联系人

	1
	抽样及样品确认
	2020年4月
	2020年7月
	上海：王桂芬
江苏：张琪
浙江：王瑞琳 
安徽：谷德祥

	2
	检测及结果确认
	2020年5月
	2020年8月15日
	

	3
	汇总分析上报
	2019年8月15日
	2019年8月31日
	


备注：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各地疫情发展情况及当地政府的管控情况都不一致，以上时间进度安排如需变动，将根据实际情况在向各省市市场监督局汇报后进行调整。

七、 抽样注意事项

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型号规格、同一外观及颜色、同一批次的产品。

在安全帽产品抽样时，一般情况下，以安全帽标签上的标准号、规格型号为准。
2 、抽样方法及数量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在企业的成品库内或市场待销产品中取样或购样，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测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生产领域抽样时，每个生产单位最多可抽取2 个批次的不同型号产品。对于委托加工的，原则上在同一个受检单位（被委托方）可抽取不超过 3 个生产单位（委托方）的产品。抽查样品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为了满足检测要求，抽样的数量根据产品规格型号而定，具体抽样数量见表4。

表 4
抽样数量

	规格型号
	抽样数量

	
	检测数量（顶）
	备样数量（顶）

	普通型
	9
	7

	特殊型（耐低温、阻燃）
	9
	7

	特殊型

（防静电、电绝缘、侧向刚性）
	在 9 顶的基础上，每增加 1 项特殊性能再增加 1 顶检测样品
	在 7 顶的基础上，每增加 1 项特殊性能再增加 1 顶备样样品


3、 样品处置

检测样品和备用样品应分别签封，并在封条上施加防拆封措施。

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等信息及配件随同样品一同封样。
本次抽查的备样应封存在检测机构，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拆开。
4、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对于产品检测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查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

产品或外包装上标注产品执行企业标准时，应填写在抽样单相应栏，并向企业索取企业标准或技术规范文本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随样品由检测机构自行带回或由企业邮寄检测机构。
八 、检测应注意的问题

1、样品的检测分配和检测顺序等
检测样品的分配及检测顺序见表5。

表 5
检测样品的分配及检测顺序

	检测顺序
	检测项目
	样品数量及编号

	1
	垂直间距、佩戴高度
	7#

	2
	冲击吸收性能
	高温 1#、低温 2#、浸水 3#

	3
	耐穿刺性能
	高温 4#、低温 5#、浸水 6#

	4
	阻燃性能
	1#

	5
	耐低温性能
	2#、5#

	6
	防静电性能
	8#、9#

	7
	电绝缘性能
	

	8
	侧向刚性
	


普通型检测用样品共 9顶，特殊型检测样品依据项目不同样品数量为 9～12顶。其中 1 顶用于垂直间距、佩戴高度的检测，3 顶用于冲击吸收性能的检测，3 顶用于耐穿刺性能的检测，1 顶用于侧向刚性检测，1 顶用于防静电性能检测，1 顶用于电绝缘性能检测，阻燃性能检测用样品应使用经高温冲击后的检测样品，耐低温性能检测用样品包含在冲击吸收性能及耐穿刺性能检测样品之中，阻燃性能及耐低温性能不另外增加样品。剩余样品备用。
2、检测后样品保存注意事项。

检测后样品应妥善保存，保证配件等不要遗漏。

检测结果为合格的样品应由检测机构妥善保存，在检测结果异议期满后及时退还被抽查企业。检测结果为不合格的样品应由检测机构妥善保存，在检测结果异议期满三个月后退还被抽查企业。

3、样品照片

接收样品后，应对样品包装和检测前状态进行拍照记录、检测不合格项目应附照片于检测报告中。

九、 检测报告

1、由各承检机构按照省/市抽报告格式要求完成。

2、结论用语
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GB2811-2007《安全帽》标准要求，依据《安全帽产品质量长三角联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合格。

经抽样检验，冲击吸收性能项目不符合GB2811-2007《安全帽》标准要求，依据《安全帽产品质量长三角联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不合格。
十 、异议处理

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他质量数据等检测证据证明。

2、当需要复检时，可以原样复验的项目在原样复验，不可在原样复验的项目在备样上复检。

3、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为仍由原承检机构承担复检工作的，则应通知原承检机构按原监督抽查细则对抽取的备样组织复检，并出具检测报告。启用复检前，应由相关方（异议申诉方、原承检机构等）做好样品的确认工作，特殊情况相关方可书面申请放弃现场确认并认可结果。
4、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为需变更承检机构承担复检工作的，原则上应由承担本次检测任务的其他机构承担，必要时可由其他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复检工作。应通知承担复检工作的承检机构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抽取的备样进行复检，并出具检测报告。启动复检前，应由相关方（异议申诉方、原承检机构、承担复检任务的机构等）做好样品的移交和确认工作，特殊情况相关方可书面申请放弃现场确认并认可结果。

5、复验结论为最终结论。
